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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3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

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２０１４

】第

２

号），函中就我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求公司进行回复。

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回复，现公告如下：

一、问题

１

你公司

２０１３

年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比减少约

９

，

９００

万元，减幅达

３４％

。你公司解释主要为公司转变经营

模式，加大经销营运模式的比重，展厅租金同比减少约

１

，

９００

万元，展厅装修减少

３

，

４５０

万元，人事及办公

费用减少约

７５０

万元，物流费用因转经销商而减少约

３

，

５５０

万元。 请解释：（

１

）

２０１３

年展厅租金和装修合计

减少

５

，

３５０

万元，请详细说明各展厅原装修费用情况、处置时间、处置损失等。截至目前，所有展厅是否已全

部处置完成。（

２

）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将物流费用转由经销商承担，不符合你公司一贯的销售政策，也并不符合当

前行业逻辑，请解释。 此外，你公司当期毛利率水平与上年基本持平，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形式对经销商进行

补偿。

回复：

（一）

２０１３

年展厅租金和装修合计减少

５

，

３５０

万元，请详细说明各展厅原装修费用情况、处置时间、处

置损失等。

２０１３

年度展厅装修费约为

２

，

４５５

万元， 较

２０１２

年度装修费约

５

，

９０５

万元减少约

３

，

４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度展厅租金约为

８７０

万元，较

２０１２

年度展厅租金约

２

，

７７０

万元减少约

１

，

９００

万元。 以下就展厅装修费和展

厅租金的两年度费用比较，说明费用情况、处置时间及处置损失：

１

、展厅装修费主要包括对公司直营门店及展厅的定期装修支出，也包括经销商的门店由公司负责及承

担费用的定期装修支出，账上均通过“长期待摊费用

－

展厅装修费”核算，再分

２４

个月每月平均摊销转入当

期摊销费用；另外，展厅装修费还包括对公司直营店、展厅及对经销商门店日常零星发生的展示样品更换、

软装、修补装修等支出、及对经销商自行装修门店由公司进行支持补贴的支出，均直接认列为当期费用。

（

１

）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展厅装修费汇总比较如下（金额：万元）：

费用明细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公司自有直营门店及展厅定期装修账列“长期待摊费用

－

展厅装修费”科

目，并分

２４

个月每月平均摊销转入的摊销费用，以及直营门店及展厅关转

时将长期待摊费用余额一次性全额转销的费用

３

，

９６７ １

，

１４２

对主要经销商门店定期装修进行支持补贴发生的费用，账列“长期待摊费

用

－

展厅装修费”科目，并分

２４

个月每月平均摊销转入的摊销费用

１

，

４５３ １８

摊销费用小计（注）

５

，

４２０ １

，

１６０

日常零星发生的展示样品更换、软装、修补装修等支出

４３５ １２４

经销商自行装修门店由公司进行支持补贴的支出

５０ １

，

１７１

展厅装修费合计

５

，

９０５ ２

，

４５５

注：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长期待摊费用及其摊销情况变动如下：

年份 年初余额（万元） 发生额（万元） 摊销额（万元） 年末余额（万元）

２０１２ ３

，

８３３ ２

，

２１５ ５

，

４２０ ６２８

２０１３ ６２８ ８３２ １

，

１６０ ３００

（

２

）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展厅租金汇总比较如下（金额：万元）：

费用明细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公司自有直营门店及展厅租金

２

，

３７４ ９４３

对主要经销商门店的租金支持补贴

３９０ １４

公司以前年度已付租金转由经销商承担后冲回 （

８１

）

合计

２

，

７６４ ８７６

（

３

）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公司自有直营门店及展厅定期装修摊销费用、租金、及其处置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自有直营门店摊销的装修费用约

３９

，

６７２

，

１８０

元，

２０１３

年度该项费用为

１１

，

４１９

，

４１８

元，

同比减少

２８

，

２５２

，

７６２

元；

２０１２

年度，直营门店租金为

２３

，

７４５

，

７１３

元，

２０１３

年度该项费用为

９

，

４２９

，

６８７

元，

同比减少

１４

，

３１６

，

０２６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共处置（关转）了

８８

家直营门店，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共处置（关转）了

９

家直营门店。 其中

２０１２

年关转的欧雅旗舰店、宁波旗舰店、深圳工程展厅、昆明大商会建材城展厅

４

家直营门店

２０１２

年度摊

销的展厅装修费用合计为

１０

，

９８９

，

０５１

元，展厅租金合计为

６

，

９１２

，

７６３

元，

２０１３

年度这

４

家展厅摊销的装修

费用仅

７６

，

９５５

元，展厅租金为

４５０

，

０００

元，相较

２０１２

年度已有大幅减少。

（

４

）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公司对主要经销商门店定期装修支持补贴的摊销费用、 及租金支持补贴费用情

况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对主要经销商门店定期装修支持补贴的摊销费用为

１４

，

５２４

，

３６７

元，

２０１３

年度，该项定

期装修支持补贴的摊销费用为

１７５

，

７１２

元，同比减少

１４

，

３４８

，

６５５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对主要经销商门店租

金支持补贴费用为

３

，

８９５

，

３６０

元，

２０１３

年度， 该项租金支持补贴费用为

１３５

，

７９６

元， 同比减少

３

，

７５９

，

５６４

元。

２

、处置损失：处置损失内容包括直营门店关转时将长期待摊费用余额一次性全额转销的费用，以及依

租赁协议因提前解除租约造成的已付租金和押金被罚没造成的损失，该等损失均已列在摊销费用和租金费

用中，未再单独进行统计。

（二）截至目前，所有展厅是否已全部处置完成。

截至目前，除保留长期经营所需的上海旗舰店、上海工厂店和江西工厂店等

３

家直营门店外，其余公司

自有直营门店及展厅均已经关闭或转由经销商经营。

（三）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将物流费用转由经销商承担，不符合你公司一贯的销售政策，也并不符合当前行业

逻辑，请解释。 此外，你公司当期毛利率水平与上年基本持平，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形式对经销商进行补偿。

１

、公司销售政策、物流费用和毛利率变动等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出现重大经营亏损后，开始调整销售渠道策略，将原来以公司自有直营门店为主的销售渠

道逐步转变为以经销商渠道为主的策略，一方面大力开发及发展经销商，一方面陆续关停直营门店及裁撤

配套的外地仓库、裁减相关的销售业务及仓储人员。外地仓库裁撤后，公司对经销商的产品销售也逐渐改为

由经销商自行到公司上门提货，减少了公司运输费支出。运输费由经销商自行承担后，销售价格中不再包含

运输费用，有利于公司对全国性销售价格的总体管控，同时免除公司对货物运输途中各种损失风险的责任。

２０１３

年度物流费用较上年度减少约

３

，

５５０

万元， 其中因运输费用转由经销商承担减少了物流费用约

２

，

７１８

万元，若该部分运输费用仍由公司承担并加计在销售价格中，则

２０１３

年度平均销售价格将增加约

３

个百分点，也就是平均毛利率将增加

３

个百分点。 毛利率上升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３

年毛利率较高的新产品占销

售总额的百分比由上年度的

１２．８％

上升为本年度的

２９．２％

。

因经销商自提货物而在销售价格中相应扣除运输费影响销售价格下降，和新产品销售占比提高影响毛

利率上升的综合影响，以致公司当期毛利率水平与上年基本持平。

２

、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形式对经销商进行补偿：

公司根据发展和维持经销商的需要，结合经销商各年度销售业绩目标的达成情况，对经销商因销售公

司产品发生的专卖门店及展厅装修支出、租金、和因宣传及推广公司产品发生的广告费支出实行相应的补

贴。

二、问题

２

根据你公司

２０１３

年报披露，花桥矿业现已委托专业机构，正在办理换发采矿许可证相关工作，待取得

新的矿证后，再办理涉及矿业权资源开采的项目审批、环保审批、安全生产许可等行政审批事项。 请详细说

明该事项截至目前的进展，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情况。

回复：

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披露宜丰县花桥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称“花桥矿业公司”）的矿产详勘报告后，花桥

矿业公司开始办理采矿权证的相关事宜，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办理地质储量核实报告，并由江西省国

土资源厅组织专家评审组对地质储量核实报告进行评审。

专家评审组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对地质储量核实报告作出评审意见， 并由花桥矿业公司委托的专业机构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将评审意见及其他备案相关材料报送给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备案，目前正在审核过程中。

上述评审意见及备案相关材料一旦经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审核通过后，花桥矿业公司须根据审核划定的

采矿证范围着手办理编制及评审各项报告、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复等，主要包括：

①

矿山开发利用方案及评审意见

②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及评审意见

③

矿山土地复垦方案及评审意见

④

矿山安全预测评估及评审意见

⑤

矿山环境评估及评审意见

⑥

矿山水土保持方案及评审意见

同时，审核划定采矿证范围后，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在全国范围内用摇号的形式选择评估公司对矿床价

款进行评估。

待取得上述各项批复及矿床价款评估报告后，花桥矿业公司再按规定缴纳价款领取新的采矿证。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公司披露花桥矿业公司的矿产详勘报告后， 花桥矿业所办理事项均为申请换发采矿权

证的相关程序性工作，尚无重大需披露公告事项。 如有重大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问题

３

请详细说明上海厂区搬迁完成后，空置车间、仓库的租赁情况。

回复：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末，公司空置车间、仓库的租赁情况如下表：

序号

出租物业及场

地名称

承租方

租赁面积

（平方米）

租赁起始日 租赁终止日

２０１４

年

年租金（万元）

１ １＃

物流仓库

顺丰速运集团（上海）速运有限公

司

１２

，

１３２．３６ ２０１２．０７．２５ ２０１８．０９．１７ ５５３．５２

２ ２＃

物流仓库

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

司

１２

，

１０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０１ ２０１５．０４．３０ ５３０．２４

３ ３＃

物流仓库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４５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１６ ２０１４．１２．１５ ４５４．４２

４ ４＃

物流仓库 北京一商宇洁商贸有限公司

６

，

０５３．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２１ ２０１５．０６．２５ ２５４．０７

５ ４＃

物流仓库 上海润林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６

，

０５３．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１０ ２０１５．０６．１４ ２５４．０７

６ ５＃

、

６＃

物流仓库 上海顺衡物流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１２ ２０１８．１２．２６ １

，

０７７．４８

７ ３＃

门旁办公室 上海鑫曜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４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２０１５．０１．０２ ９．２０

８ ３＃

门旁办公室 上海曜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５４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２０１７．０１．０２ １１．９４

９

姚家浜码头 上海品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４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０１ ２０１８．０６．１４ ７２．００

１０

土地

Ｂ

地块 上海智添实业有限公司

１３

，

１１２．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１５ ２０１９．０６．１５ １４７．６０

１１

土地

Ａ

地块 上海智添实业有限公司

９

，

７０４．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１５ ２０１９．０６．１５ ２１２．４０

１２

３＃

大门旁仓库

及亚光分厂行

吊区

上海曜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０９３．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２０１６．０７．３１ ２３．９４

１３

釉面色料仓库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６１２．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２３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 ３．８６

上海智添实业有限公司

６１２．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２０１９．０６．１５ １５．０８

１４

玻化厂房 上海启旺实业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５．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０１ ２０１９．０９．３０ ５６７．３５

１５

原料堆场西厂

房及大棚

上海薪鑫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７１４．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０１ ２０１９．０９．３０ ３０．３９

１６

土地

Ａ

地块补

充

上海智添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４８２．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０１ ２０１９．０６．１５ ４６．３３

１７

场地出租（地号

０２９９７４

号）

上海联惠建筑装潢有限公司

１

，

０９６．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１５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２４．００

１８

场地出租（地号

０２９９７４

号）

顺丰速运集团（上海）速运有限公

司

４

，

７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０１ ２０１８．１２．２６ ３６．１０

１９

场地出租（地号

０２９９７４

号）

上海联惠建筑装潢有限公司

４７１．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１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４．０４

２０

发货区域旁场

地

上海黎众木业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２０１６．１２．２４ ２１．９０

合计

１３４

，

７６８．３６ ４

，

３４６．０７

四、问题

４

你公司当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增加

１．９７

亿元，请与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披露的《关于新建

两幢物流仓库评估增值的公告》中披露的新增租赁厂房等的评估增值情况核对，列示其金额计算来源。

回复：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当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增加

１．９７

亿元，明细如下：

项目名称

出租建筑面积

（平方米）

土地分摊面积

（平方米）

账面价值

（元）

年末公允价值评估

值（元）

评估增值

（元）

１－４＃

仓库评估增值

４８

，

５２９．４４ １３０

，

１３１．１６ ２４８

，

９９７

，

９６２．６９ ２６３

，

７１５

，

５００．００ １４

，

７１７

，

５３７．３１

５－６＃

仓库出租

２４

，

２１０．００ ６４

，

９１８．８５ ５０

，

００６

，

９３５．４３ １３２

，

２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２

，

１９８

，

０６４．５７

两处场地出租

９

，

５２６．００ １７

，

０６７．０３ ６

，

７９７

，

６３３．４３ ２７

，

４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６５６

，

３６６．５７

其他物业出租

３１

，

５２１．００ ７３

，

７９５．５６ ２５

，

３２７

，

８９９．６２ １０４

，

７０９

，

２００．００ ７９

，

３８１

，

３００．３８

合计

１１３

，

７８６．４４ ２８５

，

９１２．６０ ３３１

，

１３０

，

４３１．１７ ５２８

，

０８３

，

７００．００ １９６

，

９５３

，

２６８．８３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公司本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增加

１．９７

亿元，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披露的《关于新建两幢物流仓库评估增值的公告》中披露的新增租赁厂房等的评估增值情况，核对比较如

下：

项目

建筑面积（平

方米）

土地分摊面积

（平方米）

账面价值

（元）

公允价值评估值

（元）

评估增值

（元）

１２

月公告披露：

５－６＃

物流仓库出租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８

，

３０４．００ ５２

，

０８７

，

５５２．００ １３１

，

２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７９

，

１４４

，

４４８．００

年报披露：

５－６＃

物流仓库出租

２４

，

２１０．００ ６４

，

９１８．８５ ５０

，

００６

，

９３５．４３ １３２

，

２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２

，

１９８

，

０６４．５７

差异

２１０．００ ６

，

６１４．８５ －２

，

０８０

，

６１６．５７ ９７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５３

，

６１６．５７

１２

月公告披露：两处场地出租

１２

，

１８６．００ ３

，

１１８

，

８９６．０６ ２５

，

２０４

，

５００．００ ２２

，

０８５

，

６０３．９４

年报披露：两处场地出租

９

，

５２６．００ １７

，

０６７．０３ ６

，

７９７

，

６３３．４３ ２７

，

４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６５６

，

３６６．５７

差异

－２

，

６６０．００ ４

，

８８１．０３ ３

，

６７８

，

７３７．３７ ２

，

２４９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４２９

，

２３７．３７

差异说明如下：

（

１

）

５＃

、

６＃

仓库出租转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增值

８

，

２１９

万元， 评估增值与原公告评估增值

７

，

９１４

万元，差

异

３０５

万元，包括审计时对两幢物流仓库出租转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调整减少

２０８

万元，及年末评估

值较转入日增值

９７

万元。 账面价值调整减少

２０８

万元，原因如下：

①

将不符合资本化利息的

３１２

万元转列

当期利息费用，减少账面成本；

②

因土地分摊面积比例调整，增加两幢仓库出租转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

１０４

万元。 土地分摊面积原按建设规划总建筑面积与占地面积比例分摊，现改按申报房产证面积与占地面

积比例分摊。 原比例计算如下：总占地面积

２１５

，

４８５

平方米

／

规划总建筑面积

８８

，

７００

平方米

＊

已建成

２

幢物流仓库总建筑面积

２４

，

０００

平方米

＝ ５８

，

３０４

平方米。 现比例计算如下：总占地面积

１９５

，

０５０

平方米

／

产权证建筑面积

７２

，

７３９．４４

平方米

＊

已建成

２

幢物流仓库总建筑面积

２４

，

２１０

平方米

＝ ６４

，

９１８．８５

平方米，占地面积较原来增加

６

，

６１４．８５

平方米。

（

２

）两处场地出租转投资性房地产原公告金额按

２５％

税率还原评估增值为

２

，

２００

万元，与年末评估增

值

２

，

０６７

万元差异为

１４３

万元， 包括审计时对两处场地出租转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调整增加

３６８

万

元，及年末评估值较转入日增值

２２５

万元。 账面价值调整

３６８

万元，系因土地分摊面积比例调整所致。 土地

面积分摊原按实际租赁面积计算，现改按申报房产证面积与占地面积比例分摊。

五、问题

５

请你公司详细列示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收入前五名、应收账款前五名、其他应收款前五名的对比情况。 根

据你公司年报披露，应收账款第三名、第四名合计欠款达

１８００

万元，账龄为

１－２

年，请说明该两名客户大额

欠款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情况。

回复：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收入前五名、应收账款前五名、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比较表列示如下：

（

１

） 收入前五名

单位名称 客户代码

２０１３

年金额

占年度销售总额

比例

％

客户代码

２０１２

年金额

占年度销售总额

比例

％

第一名

Ａ ３３

，

９５２

，

９０９．１４ ３．８０％ Ａ ２７

，

３４２

，

０７６．７９ ３．１６％

第二名

Ｂ ３０

，

５９５

，

９２０．８４ ３．４２％ Ｆ ２２

，

３９０

，

９７６．２４ ２．５８％

第三名

Ｃ ２２

，

４８８

，

４０８．４３ ２．５２％ Ｃ １９

，

４１７

，

７３７．８０ ２．２４％

第四名

Ｄ ２０

，

８４４

，

０２４．１８ ２．３３％ Ｄ １７

，

７３６

，

３０７．９７ ２．０５％

第五名

Ｅ １７

，

２９０

，

７１２．１９ １．９４％ Ｇ １６

，

９２２

，

７４５．４４ １．９５％

合计

１２５

，

１７１

，

９７４．７８ １４．０１％ １０３

，

８０９

，

８４４．２５ １１．９８％

注：客户名称以代码列示，代码相同的为同一客户。

（

２

）应收账款前五名

单位名称

客户

代码

２０１３

年金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

例

％

客

户

代

码

２０１２

年金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总

额的比例

％

第一名

Ａ １０

，

９３９

，

２９１．２１ １

年以内

６．６６％ Ａ １５

，

２１２

，

１４２．７３ １

年以内

９．５５％

第二名

Ｂ １０

，

５３０

，

１２７．１７ １

年以内

６．４１％ Ｄ １２

，

４０１

，

１９８．６７ １

年以内

７．７９％

第三名

Ｃ ９

，

９５２

，

７１３．５３ １－２

年

６．０６％ Ｆ ９

，

７４３

，

７００．４３ １

年以内

６．１２％

第四名

Ｄ ８

，

２３２

，

８４８．２９ １－２

年

５．０１％ Ｃ ８

，

５２７

，

５５３．１２ １

年以内

５．３５％

第五名

Ｅ ５

，

９１７

，

６５０．８１ １

年以内

３．６０％ Ｇ ４

，

５３２

，

１１５．１６ １

年以内

２．８５％

合计

４５

，

５７２

，

６３１．０１ ２７．７３％ ５０

，

４１６

，

７１０．１１ ３１．６６％

注：客户名称以代码列示，代码相同的为同一客户。

２０１３

年应收账款第三名、第四名合计欠款

１８００

万元，账龄

１－２

年，具体欠款原因及收回情况说明如

下：

（

１

）应收账款第三名欠款

９９５

万元，此客户为工程类客户，项目分散于全国各地，如：重庆、上海、广州、

佛山、武汉，根据合同约定，付款时间根据工程验收或竣工进度支付货款，由于工程进展原因，部分项目尚未

完成，故相关货款未予支付，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已收到上述款项

１５８

万元。

（

２

）应收账款第四名欠款

８２３

万元。因对方资产重组，所以付款延后。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已收到上

述款项

７１３

万元。

（

３

）其他应收款前五名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

系

２０１３

年金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

款总额的比

例

％

２０１２

年金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总额的比例

％

第一名 非关联方

９２６

，

９８１．１３ １

年以内

７．８８％ ５

，

４９２

，

６６１．００ ２－３

年

２４．１１％

第二名 非关联方

４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年

４．１９％ ２

，

１２５

，

３７１．３１ １－２

年

９．３３％

第三名 非关联方

４２３

，

２７６．９３ １

年以内

３．６０％ １

，

５７２

，

９６７．５０ １

年以内

６．９０％

第四名 非关联方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以内

３．４０％ １

，

４２８

，

８０４．００ １

年以内

６．２７％

第五名 非关联方

３７２

，

８２０．００ １

年以内

３．１７％ １

，

２３９

，

６６０．００ １

年以内

５．４４％

合计

２

，

６１６

，

０７８．０６ ２２．２４％ １１

，

８５９

，

４６３．８１ ５２．０５％

六、问题

６

你公司“长期待摊费用

－

各地展厅装修”项目，本期增加

８３０

万元，是否与你公司“转变经营模式，加大经

销营运”的模式存在矛盾，请解释。

回复：

２０１２

年“长期待摊费用

－

各地展厅装修”增加

２

，

２１５

万元，本年“长期待摊费用

－

各地展厅装修”增加

８３０

万元，因公司转变经营模式，“长期待摊费用

－

各地展厅装修”项目已大幅减少。 本年增加金额说明如下：（

１

）

公司因市场需求而长期保留的直营店

－

上海广场旗舰店，

２０１３

年为

７

月

２８

日及

１２

月

８

日两次全国性经销

商订货活动进行装修，发生装修费用约

４５０

万元；（

２

）公司虽调整营销模式，加大经销营运模式，将部分直营

店转经销商来经营，初期公司为支持经销商，仍通过经销商经营的这些门店来进行产品展示和品牌推广，这

些门店本年共发生的展厅装修费约

３８０

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科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５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洪和良 费宁萍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８８１４９２ ０７５５－２６６８８４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８８８２１０ ０７５５－２６８８８２１０

电子信箱

ｃｈｉｎａｋｅｊｉａｎ２０１３＠１６３．ｃｏｍ ｃｎｆｎｐ＠ｃｈｉｎａｋｅｊｉａｎ．ｎｅｔ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元）

４０

，

９２２

，

８３４．９０ ９５

，

８９４

，

６６９．０９ －５７．３３％ ５

，

５２９

，

３９１．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

，

１３１

，

５４６

，

９９５．３３ －６３６

，

０５２

，

３６３．９４ －２１

，

８１８

，

３４１．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３

，

３８４

，

７０８．８５ ２２

，

８４０

，

６０４．０６ －１１４．８２％ －２９

，

１５３

，

６１５．９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０６

，

６７７

，

２１４．３９ －３９５

，

０２９

，

３８８．６７ －２９１

，

２７６．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５．９９ －３．３７ －０．１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５．９９ －３．３７ －０．１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７．５７％ －４１．３％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元）

１０

，

４４１

，

９３３．０９ ３０７

，

９０２

，

９４６．６９ －９６．６１％ ６３６

，

４９３

，

８９９．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２

，

４７４

，

９５６．７４ －１

，

８５７

，

９９０

，

４４２．３４ －１

，

２２１

，

９３８

，

０７８．４０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４

，

１７２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１３

，

７９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６６％ １２

，

５８４

，

９９６ ０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

司

国有法人

５．４５％ １０

，

２９７

，

４７１ ０

周逸诚 境内自然人

４．７１％ ８

，

８９８

，

４７２ 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５９％ ４

，

８９０

，

７５３ ０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４％ ４

，

６０６

，

０２８ 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３％ ４

，

３３８

，

０４１ 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国有法人

２．０１％ ３

，

８０６

，

５１４ ０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

专用帐户

其他

１．８７％ ３

，

５３１

，

７５４ 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６８％ ３

，

１７８

，

６９１ ０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６６％ ３

，

１２７

，

２８１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法人股东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广州分行均录属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

其他法人股东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自然人股东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是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受公司财务状况恶化、资金链断裂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已停产

多年。因公司不能偿还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公司债权人向深圳中院申请求对本公司进行重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深圳中院作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２

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起

对本公司进行重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因公司应向普通债权人分配的货币及股票均划入了普通债权人指

定的账户，预留或者提存的资金、股票划入了管理人专用账户，深圳中院做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６７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公司基本成为净壳上市公

司。

为恢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随即正式启动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与天楹环保全体股东分别签订了《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公司以每

股

４．７６

元非公开发行

３７８

，

１５１

，

２５２

股份作为对价，购买天楹环保全体股东持有的天楹环保

１００％

股份并募

集配套资金，拟向不超过十名（含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

过交易总额的

２５％

，即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募集资金拟用于天楹环保在建及拟建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募集

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是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

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上报中国证监会获并受理，但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为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实现公司良性发展，公司将积极推进及配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工作。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强调事项段作出专项

说明。

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九

７

所述，中科健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目前已无

生产经营活动。 为了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中科健公司已经与江苏天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

体股东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协议，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经中科健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经报送中国证监会并受理，但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

中国证监会核准，因此中科健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尚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强调事项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

审计意见。

董事会专项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近几年一直致力推动公司的债务重组及资产重组。 因公司陷入经营困境，严重

资不抵债，经公司债权人申请，深圳中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作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２

号民事

裁定书，依法裁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起对公司进行重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深圳中院作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

民七重整字第

１－６７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本公司重整程序。目前公司已无

生产经营活动。

为了恢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实现公司良性发展，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与江苏天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楹环保”）全体股东分别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协议之补充协议》， 约定公司以每股

４．７６

元非

公开发行

３７８

，

１５１

，

２５２

股份作为对价，购买天楹环保全体股东持有的天楹环保

１００％

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拟向不超过十名（含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２５％

，即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 募集资金拟用于天楹环保在建及拟建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募集配套资金以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是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根据公司与严圣军及其一致行动人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和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严圣军

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严圣军及其一致行动人同意对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注入资产实际净利润与净利润预测数（净利

润预测数分别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

６６５．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７

，

５５６．５８

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

５８３．８１

万元） 之间的差额进

行补偿；同时承诺注入资产和上市公司在本次重组实施当年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７

，

０５０．００

万元，并针对实际净

利润数不足

１７

，

０５０．００

万元的可能设置了业绩补偿机制。 上述协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重组方案能否取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认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如能成功实施，将是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保证。

监事会专项说明：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

意公司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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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以电邮及短信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并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

董事

７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７

人；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洪和良先生主持，符合《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全文》。

此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

此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

，

１３１

，

５４６

，

９９５．３３

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破产重整程序，根据重整计划将豁免债务确认债务重组收益所致，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未分配利润为

－９７９

，

７１６

，

４１２．０８

元。 鉴于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核销坏帐的议案》

公司账面应收款

８０９

，

２８８．０８

元，已经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因这些应收款大部分为费用性挂账及长期

挂账形成，无法回收，同意全额核销。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强调事项段作出专项

说明。

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九

７

所述，中科健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目前已无

生产经营活动。 为了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中科健公司已经与江苏天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

体股东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协议，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经中科健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经报送中国证监会并受理，但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

中国证监会核准，因此中科健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尚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强调事项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

审计意见。

董事会专项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近几年一直致力推动公司的债务重组及资产重组。 因公司陷入经营困境，严重

资不抵债，经公司债权人申请，深圳中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作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２

号民事

裁定书，依法裁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起对公司进行重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深圳中院作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

民七重整字第

１－６７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本公司重整程序。目前公司已无

生产经营活动。

为了恢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实现公司良性发展，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与江苏天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楹环保”）全体股东分别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公司以每股

４．７６

元非公

开发行

３７８

，

１５１

，

２５２

股份作为对价，购买天楹环保全体股东持有的天楹环保

１００％

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拟

向不超过十名（含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２５％

，即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 募集资金拟用于天楹环保在建及拟建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募集配套资金以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是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根据公司与严圣军及其一致行动人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和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严圣军

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严圣军及其一致行动人同意对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注入资产实际净利润与净利润预测数（净利

润预测数分别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

６６５．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７

，

５５６．５８

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

５８３．８１

万元） 之间的差额进

行补偿；同时承诺注入资产和上市公司在本次重组实施当年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７

，

０５０．００

万元，并针对实际净

利润数不足

１７

，

０５０．００

万元的可能设置了业绩补偿机制。 上述协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重组方案能否取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认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如能成功实施，将是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保证。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审计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为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１０３５９

】号《审计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和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

１１０３６０

】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上述备考财务报告和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系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制，并拟用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并作为

向监管部门提交的申报材料。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１０３５９

】号《审计报告及备考

财务报表》和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１０３６０

】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将适时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将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逐项审议以下

事项：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

、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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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以电子邮件及短信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并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在深圳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议由监

事会召集人欧富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１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工作报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全文》

Ｐ４６

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监事会对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２０１３

度

报告全文及年度报告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三、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监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

项说明》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公司监事会认为，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实际情况，监事会同

意公司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四、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其他法规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人员机构精简，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未得到全面有效执行，公司管理

有待进一步规范。 公司关于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

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２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

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我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

有的长期停牌股票“欧菲光

００２４５６

” 、“海默科技

３０００８４

”、“宝利沥青

３００１３５

”、“汤臣倍健

３００１４６

”、“佳讯

飞鸿

３００２１３

”、“联建光电

３００２６９

”、新华医疗

６００５８７

”、“达实智能

００２４２１

”按指数收益法每日估值，直至

其复牌交易。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免长途费）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四年三月十二日

工银瑞信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第二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场内简称：工银纯债）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８１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工银瑞信纯债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５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０４６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

民币元）

２２２

，

４１４

，

１２６．４４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

民币元）

２００

，

１７２

，

７１３．８０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４２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二次分红，

２０１４

年度的第一次分

红

注：

１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每年基金收益分配

比例不低于该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

９０％

；

２

、本次收益分配为本基金成立以来第二次分红，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分红。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的可分

配收益为基准，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派发红利。 分红方案为按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４２０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除息日 （场内）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场外）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场内）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 （场外）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为现金红利，无红利再投资事项。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场内）为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４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场外）为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２

、根据《工银瑞信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

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人可自主选择，如投资人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红利。

３

、因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内为第一个封闭期，封闭期间，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现金方式，选

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不能将分配的收益进行红利再投资，本公司将把红利款划付至投资者账户。

４

、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

益。

５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

１

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

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６

、咨询办法

①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

②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一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双债增强债券（场内简称：工银双债）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８１４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０１６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

民币元）

６

，

４１９

，

４６０．３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

民币元）

５

，

７７７

，

５１４．２７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５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一次分红，

２０１４

年度的第一次分

红

注：

１

、符合有关基金收益分配条件的前提下， 每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收益超过

０．０１

元时，至少

分配

１

次， 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 每次收益分配的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６０％

。 并且，在封闭期间本基金每年度的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该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

９０％

。

２

、本次收益分配为本基金成立以来第一次分红，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分红。 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的可

分配收益为基准，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派发红利。 分红方案为按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１５０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除息日 （场内）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场外）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场内）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场外）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为现金红利，无红利再投资事项。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场内）为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场外）为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２

、根据《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规定，本次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３

、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

益。

４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

１

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

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５

、咨询办法

①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

②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八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５１０７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添利债券

Ａ

工银添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４８５１０７ ４８５００７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３５４ １．０２６４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３９

，

３６８

，

２３４．１６ １０

，

６０８

，

３５９．０３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３１

，

４９４

，

５８７．３３ ８

，

４８６

，

６８７．２２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９０ ０．２２０

注：本次收益分配为本基金成立以来第八次分红，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分红。 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可分配收益为基准，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派发红利。 分红方案为：

Ａ

类按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２９０

元；

Ｂ

类按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２２０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除息后的基

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２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

用。

注：

１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３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登记业务规则》的相

关规定处理。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

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

者权益登记日当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

４００－８１１－

９９９９

）查询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超过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

方式申请无效。

４

、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

益。

５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

１

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

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６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７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

８

、本基金销售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

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证

券有限公司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

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上海通华财富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及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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